
东胜油工单〔2025〕35 号

胜利油田东胜精攻石油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表单

拟稿部门：安全（QHSE）管理部 拟 稿 人：娄维国 电话：8687076

部门审核：徐付仓 综合管理部核稿：胡建伟 签发人：马朋举

关于东胜公司河口地区2022-2024年产能建设项目（一

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

机关相关部门，地质研究所、工艺研究所、河口采油管理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要求，对东胜公司河口地区

2022-2024 年产能建设项目（一期）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意见

如下：

2025 年 11 月 22 日，胜利油田东胜精攻石油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组织验收工作组对东胜公司河口地区 2022-2024 年产能建设项目（一期）

验收调查报告书进行审查，并对项目现场进行检查，出具了验收专家意

见。针对验收工作组提出的问题，胜利油田东胜精攻石油开发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组织进行了整改。2025 年 12 月 2 日，验收工作组专业技术专

家对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核，认为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

本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提出的各项环保



措施和要求，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及地方现行排放标准。经研究，同意

东胜公司河口地区 2022-2024 年产能建设项目（一期）通过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

在工程投运后，要继续做好以下工作：

1.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做好各类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

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及时修订环境风险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演练、评估，持续开

展教育培训，提高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附件：1.验收工作组名单及签名

2.验收工作组意见

3.验收工作组意见复核（专家签字）

东胜公司

2025 年 12 月 4日





东胜公司河口地区 2022-2024 年产能建设项目（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

2025年 11月 22日，建设单位胜利油田东胜精攻石油开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根据《东胜公司河口地区 2022-2024年产能建设项目（一期）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要求对项目进行验收。建设单位、

验收监测单位、验收编制单位、环评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专家成立

了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该项目环保执行情况和山

东胜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汇报，核实

了环保设施的建设情况，审阅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期工程位于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本期工程建设 35口油井，其中新钻

油井 12口、侧钻油井 23口，分布于 33座井场，其中依托 25座老井场，新

建 8座井场，并配套建设 12台螺杆泵、20台游梁式抽油机、3台皮带式抽油

机及采油井口装置等。新建加药装置 2台，水循环电加热装置 3台，管道电

加热撬 2台，空气源热泵 1台，井筒电加热 4台，1座 40m3电加热高架多功

能罐。新建Φ76×4mm单井集油管线 2.599km，新建Φ89×5mm单井集油管

线 0.75km，新建Φ89×4mm单井集油管线 1.053km，另外配套自控、通信、

道路、供配电等工程。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2 年 7 月，森诺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东胜公司河口地区

2022-2024年产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022年 8月 16日，东营市生态环境局河口区分局以“东环河分建审【2022】

55号”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



2022年 8月 20日，本期工程开工建设；

2025年 8月 7日，本项目全部建设完成；

2025年 8月 7日，工程进行调试运行。

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3、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25825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1156.4万元，占项目实

际总投资的 4.48%。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调查的范围是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及其配套建设环保设施，包括

项目依托工程的依托可行性。

二、工程变动情况

实际工程内容与本期环评设计相比，主要发生以下变化：

1、建设地点变动分析

本项目实际建设地点与环评一致，位于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部分井位

的建设地点较环评设计进行了优化调整，但均位于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内，

且敏感目标未增多。

2、项目投资变动分析

本项目环评阶段预计总投资 81912.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916万元。本

期工程环评阶段预计总投资 259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234万元。本期工程

实际总投资为 25825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1156.4万元。总投资较环评投资减

少 75万元，环保投资较环评阶段环保投资减少 77.6万元。

3、产能规模变动分析

本项目环评阶段最大产油能力为 18.66×104t/a，最大产液量为 48.81×

104t/a，本项目一期环评产油量为 7.022×104t/a，产液量为 18.37×104t/a，本



期工程实际产油量为 3.64×104t/a，产液量为 10.66×104t/a，实际产能较环评

阶段产油量减少 3.382×104t/a，产液量减少 7.71×104t/a。

4、建设规模：实际建设较本期环评阶段相比总井数未改变，钻井总进尺

减少 4554m。25台游梁机改为 12台螺杆泵、3台皮带式抽油机；单井集油管

线减少 2189m，新增加药装置 2台、水循环电加热装置 3台、管道电加热撬

2台、空气源热泵 1台、井筒电加热 4台。

5、环保措施变动分析

钻井废水处置地点、处置方式发生变化；酸化废液、施工作业废液处理

地点发生变化；管线试压废水处置地点减少一处；本期工程不产生废压裂液，

井下作业废水及采出水处置地点发生变化，处置方式不变。以上改变均合理

合规处置，未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综上，本项目发生变动的主要工程量均不属于《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

然气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910号）、《关于印

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

中对重大变动的界定，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建设情况

据调查，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采取了以下生态保护措施：

1）常规保护措施

（1）强化了在施工阶段的环境管理。在施工期间，保证了施工质量，建

立了环境监督制度，监督指导施工落实了生态保护措施。

（2）在施工期提高了施工效率，缩短了施工时间，同时在施工期间采取

了边铺设管道边分层覆土的措施，从而减少裸地暴露时间，施工结束后，及

时清理了现场，恢复原状，施工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2）工程占地的保护措施



（1）施工人员、施工车辆以及各种设备按规定的路线行驶、操作，未破

坏土地和道路设施。

（2）在施工期间井场工程区材料堆放场、施工机械设备等临时占地布置

在永久征地范围内，减少新增临时占地。在物料临时堆放场范围内，采取了

拦挡防护等措施，减少污染物扩散，未将废弃泥浆、钻井废水等排入周边水

体，未在水体内清洗钻具等。

（3）施工前作业带场地清理，对表层土壤进行了防护，未在雨天施工，

没有造成水土流失的危害；临时用地使用完后，及时采取了恢复措施；增加

了临时占地恢复的管理工作。

3）植物保护及恢复措施

（1）严格规定了施工车辆的行驶道路，未发现施工车辆在有植被的地段

任意行驶，未造成乱压乱碾和对盐碱地植被产生扰动。

（2）在施工期施工便道利用现有道路，通过改造和适当拓宽，满足施工

要求，在施工过程中未涉及穿越植被生长茂密区域。

（3）在施工期间加强了对施工的管理，划定了适宜的堆料场，施工作业

场内的临时建筑采用了成品和简易拼装方式，未发现施工材料乱堆乱放，妥

善的处理施工场地各类污染物，未增大对植物的破坏范围。

4）土壤保护措施

（1）合理安排了施工进度及施工时间，未在雨季施工，减少了项目造成

的水土流失。在项目建项中做了防护，随挖、随运、随填、随夯、未留松土。

（2）明确了钻井工具和钻井材料堆放处，施工废弃物进行了集中堆放和

清运处理，未乱堆乱放，严格管理了井场各类产污环节。

（3）废弃泥浆的污染防治措施

①加强了对废弃泥浆的管理，未发生废水洒落，未对土壤造成的污染；

②选择了环保型的泥浆，减少了泥浆对土地的污染；



③提高了泥浆的重复利用水平；

④对废弃泥浆进行无害化处理。本项目钻井过程产生的废弃泥浆采用“泥

浆不落地”工艺进行处理。防止了废弃泥浆落地污染土壤。

2、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经调查，本期工程钻井过程中采用了“泥浆不落地”集中处置工艺，废

弃泥浆（包括钻井废水和钻井固废）拉运至东营万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东

营汇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东营市裕盈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东营市新鲁齐兴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营丰实钻井工程有限公司、胜利油田东兴石油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置。压滤后的液相收集后交由山东新天鸿水务有限

公司、黄河钻井总公司、东营首创水务有限公司、东营齐发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中石大达新（东营市垦利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埕东联合站、东

辛采油厂永北废液站处置。本期工程施工作业废液依托沾五接转站、太平接

转站达标后用于油田注水开发，未外排。本期工程管线试压废水依托太平接

转站进行处理，满足《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及分析方法》

（SY/T5329-2022）推荐水质要求后回用于油田注水开发，未外排。施工期生

活污水排入环保厕所，定期清运，未外排。运营期井下作业废水、采出水依

托沾五接转站、太平接转站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满足《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

指标技术要求及分析方法》（SY/T 5329-2022）中主要控制指标后回注地层，

用于油田注水开发，未外排。

本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产生的各类废水均得到了妥善处置，不会排放到

周边地表水体，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基本不会对其造成影响。因此，本

项目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轻。

（2）废气



通过现场调查，建设单位、运营单位在施工期及运营期均采取了必要的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及调试期间未对大气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经调查，施工期采取了施工场地定期洒水抑尘；本项目钻井施工过程施

工厂界设置围挡，施工车辆使用了符合国家标准的汽柴油，并加强车辆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和维修保养，使用合格油品。项目施工期废气对周围环

境空气影响较小。

本项目油井井口安装了油套连通装置，保证了无组织废气的达标排放。

（3）噪声

经调查，本项目选址期间征求了邻近村对选址的同意意见，选用低噪声

网电钻机，合理布局，距离居民区较近的厂界设置了隔声屏障，避免高噪声

设备同时作业（需连续作业的除外），同时加强设备管理和维护保养，使设

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施工期未收到噪声扰民等环保投诉，随着施工结束，

该影响已消失，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轻；加强了对运输车辆的管理及疏导，

压缩了施工区汽车数量和行车密度，减少了汽车鸣笛。

本期工程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抽油机、井下作业设备、泵类，运营过程

中采用了低噪声设备，并设置了基础减振、加强设备保养与维护。本期工程

修井作业，选用低噪声的修井机，以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物

经调查，本期工程钻井过程中采用“泥浆不落地”集中处置工艺，委托

东营万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东营汇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东营市裕盈石油

工程有限公司、东营市新鲁齐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营丰实钻井工程有限

公司、胜利油田东兴石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置，治理合格的固

相交由东营市鲁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山东泰兴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滨州市

沾化区宏园动物养殖场、东营鲁峰建筑工程材料有限公司、沾化区富粮储粮

食收购店、东营中明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营熙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



兴环保站、东营益华亿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东营市海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营丰实环保站处置；施工废料尽可能回收利用，不能利用的已全部拉运至

主管部门指定地点统一处置；定向钻废弃泥浆同钻井废弃泥浆一起集中处置。

施工人员产生活垃圾暂存于施工场地临时垃圾桶内，已全部拉运至当地环卫

部门指定地点集中处理。施工期产的各类固体废物均未外排，未对周边环境

造成污染。

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油泥砂委托东营海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无害

化处置，不暂存。

在采取了上述措施后，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环境影响较小。

3、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为了确保各项设施的有效运行，东胜公司制定了相关环保设备操作规程、

设备运转记录、保养记录等。操作人员根据各项制度进行设备检修和保养，

通过监测、巡查等方式及时发现该项目设施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由生产调度

会安排解决问题，并严格督察解决的结果，以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东

胜公司针对各类风险，制定了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预案从环境风险事故的预

防和应急准备、发生或可能发生事故时的报告和信息管理机制、应急救援预

案的实施程序、应急救援的保障措施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各部门依据

应急预案，结合各自的管理职责和工作实际，落实了各类事故的应急救援措

施，与相关方及时进行了沟通和通报，确保在发生事故时能有序地做到各司

其职，从而最大限度的控制和减少事故带来的环境污染。

从现场调查的情况看，项目各基层采油队工作纪律严明，工作人员均持

证上岗，外来人员进入井场都必须经上级部门批准，且应进行详细登记记录，

井场制定了巡检制度，有专人对各设备的工作状态进行检查。



项目调试过程中，未发生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井喷事故、管线泄漏事

故及火灾爆炸等环境风险事件，说明建设单位采取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是有

效的。

（2）其他设施

经调查，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不涉及其他环境

保护设施。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1、工况记录

目前“东胜公司河口地区 2022-2024年产能建设项目（一期）”共建设 35

口油井（其中 2口停井），产油量为 3.64×104t/a，产液量为 10.66×104t/a。

调试期间设备运行稳定，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具备验收条件。

2、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实施运行效果

经现场调查，本项目未对当地土地利用格局产生明显影响，井场周围恢

复了原地貌。

3、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处理效果

（1）废气

验收调查期间，项目采油井场厂界非甲烷总烃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标准 第7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中VOCs厂界监控点浓

度限值（2.0mg/m3）；采油井场正常营运期间厂界各监控点硫化氢均未检出，

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中新扩改建项目厂界二级标

准（0.06mg/m3）要求。

表明本项目在正常生产时，对其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厂界噪声

经调查，施工单位采取了制定合理施工时间，选用了低噪声施工设备、

对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备加装减振机座等措施，有效降低了施工噪声对周



围声环境的影响；加强了设备维护，使其处在最佳运行状态，井下作业时使

用网电修井机降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验收调查期间，采油井场的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 12348-2008）2类区标准；声敏感点的噪声能够满足《声环境质

量标准》（GB 3096-2008）2类标准，表明油井运行对周边声环境影响不大。

表明项目运行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施工期和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均得到了有效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施行）

相关要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

的要求进行了管理与处置；危险废物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23）的要求进行了管理与处置。

（5）地下水环境

验收调查期间，项目场地地下水水质监测点的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

氯化物超标。这些指标超标与当地水文地质条件有关。其余各项指标均满足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石油类满足参考执行的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要求，说明项目附

近油气田开发未对地下水造成较大影响。

综上，本项目严格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提出的相关污染防治措施。

4、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实施运行效果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不涉及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五、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1、生态环境影响

据现场调查，本项目施工结束后对土地进行了恢复，临时占地恢复了原

地貌，项目建设未对周边区域内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2、大气环境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采油井场厂界非甲烷总烃浓度最大为 1.54mg/m3，

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7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

中 VOCs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2.0mg/m3）要求。采油井场厂界硫化氢均未

检出，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中新扩改建项目厂界

二级标准（0.06mg/m3）的要求。

验收调查结果表明，本项目对周围大气环境的影响较小。

3、声环境影响

验收调查期间，项目井场的厂界昼间噪声范围为 47.0dB（A）～48.5dB

（A）、夜间噪声为 45.4dB（A）～47.7dB（A），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类区标准，即：昼间 60dB（A），

夜间 50dB（A）。

由此可知，本项目的建设与运行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轻。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经调查，本项目钻井过程中采用“泥浆不落地”集中处置工艺，钻井单

位分别委托东营万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东营汇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东营

市裕盈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东营市新鲁齐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营丰实钻

井工程有限公司、胜利油田东兴石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处置，将治理合

格的固相，由东营市鲁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山东泰兴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滨州市沾化区宏园动物养殖场、东营鲁峰建筑工程材料有限公司、沾化区富

粮储粮食收购店、东营中明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营熙林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东兴环保站、东营益华亿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东营市海鲲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东营丰实环保站综合利用；施工废料尽可能回收利用，不能利用的已

全部拉运至主管部门指定地点统一处置；施工人员产生活垃圾暂存于施工场



地临时垃圾桶内，已全部拉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集中处理。施工期产

的各类固体废物均未外排，未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本期工程运营期间产生的油泥砂全部托东营海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进行无害化处置。综上，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均可得到妥善处

置，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不利影响。

同时东胜公司已建立了相应的危废管理制度，危废的收集和管理由专人

负责。在采取了上述措施后，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环境影响较小。

5、土壤环境质量

验收调查期间，临时占地区域已基本恢复原地貌，未对周围生态环境造

成不良影响。

根据检测结果，本项目井场内土壤环境质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表 1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基本项目）”中第二类用地的相关标准要求；井场外土

壤环境质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表 1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基本项目）”的要求；

井场内石油烃（C10-C40）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 36600-2018）表 2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井场外石油

烃（C10-C40）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表 2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可见，项目在运营过程中

对周围土壤环境的影响较小。

6、地下水环境质量

项目场地地下水水质监测点的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氯化物超标。这

些指标超标与当地水文地质条件有关。其余各项指标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石油类满足参考执行的《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 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要求，说明项目附近油气田开发未

对地下水造成较大影响。

由此可知，项目的运行对周边地下水环境影响较轻。

7、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废水均不外排，不需申请废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大气污染物

主要为井场无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不需要申请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本期工程实际共新钻 35口油井，年产油量为 35790t，则井场非甲烷总烃

无组织挥发为 0.00629t/a，装载废气为 0.1316t/a。

六、验收结论

经现场验收调查，本项目严格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基本建立了环

境管理体系，落实了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中提出的相关要求，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生态保护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均有效可行，未对周围环境产

生明显不利影响。本次验收调查期间，工程占地的生态恢复情况良好，井场

内外土壤环境质量能够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各项污染物均能够达标排放，符

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1）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要求，落实建设项

目环评信息公开主体责任。在运营和闭井期间，特别是井下作业前及时公开

相关环境信息，加强与周围公众的沟通，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满

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2）如本项目停井的井后期需要开井，应进行相关监测。

八、验收建议

1、完善、补充相关验收依据。

2、核实钻井进尺。

3、完善集输流程图。



九、验收人员信息

见《东胜公司河口地区 2022-2024年产能建设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成员表》。

验收专家组

2025年 11月 22日



验收工作组意见复核

2025 年 11 月 22 日，胜利油田东胜精攻石油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相

关人员成立验收小组，对《东胜公司河口地区 2022-2024 年产能建设项目（一期）》

进行竣工环保验收评审，并提出了整改意见，现将整改情况说明如下：

整改意见：1、完善、补充相关验收依据。

整改说明：已完善、补充相关验收依据。

整改意见：2、核实钻井进尺。

整改说明：已核实钻井进尺，详见表 3.3-2。

整改意见：3、完善集输流程图。

整改说明：已完善集输流程图，详见集输工程部分“本期工程集输流程示意

图”。

验收专家组

2025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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